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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科員 范珮芝
電話：05-3620123#8943
電子信箱：taq0809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圓崇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1300722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二 (376500000A_1130072237_ATTACH1.doc、

376500000A_1130072237_ATTACH2.doc、376500000A_1130072237_ATTACH3.
docx、376500000A_1130072237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嘉義縣公立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研究實施

要點」部分規定修正草案、現行規定及修正意見表各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3年1月12日旨案修法研商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1月2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

1120148528號函(如附件)略以，請本府所轄學校聘任之代

理教師得利用無課務時段參加在職進修，為求後續實施妥

適周延，爰辦理旨案。

三、倘有修正意見，請填列旨揭意見表，並請於113年4月12日

(星期五)下班前，免備文傳送可編輯電子檔至承辦人信箱

(taq0809@mail.cyhg.gov.tw)，若無意見則免回復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副本：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000108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3/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